长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关于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14）销号确认表
填报单位（盖章）：长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
时间：2025年12月15日
	整改任务
	2019年以来白山市涉及表土剥离建设项目共65个，占用耕地面积约283公顷，实际剥离表土量约53.37万立方米，表土剥离项目验收工作滞后，截至督察进驻仅验收4个，占比不足7%。                                            

	整改目标
	完成全部已开工项目的表土剥离验收工作。

	整改措施
	（一）县自然资源局对已开工未申请表土剥离验收的项目送达申请表土剥离验收提示函，督促其提交表土剥离验收申请及相关材料。2024年6月底前，完成30%已开工项目的表土剥离验收工作。2024年12月底前，完成2019年以来全部已开工项目的表土剥离验收工作。（二）县自然资源局对未按表土剥离方案实施表土剥离和发现表土量不足的项目，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违法处罚。（三）县农业农村局配合自然资源局开展验收，对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整改完成
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我县未验收项目共5个，截止目前已验收完成4个。无需验收1个：长白县2021年第2批次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吉政办发〔2022〕17号文件要求，未经批准非法占用耕地且耕作层已破坏无法再利用，并依法查处的可以不进行剥离，该项目已进行了违法查处，无需剥离，因此无需验收。（二）经我局相关科室核查，无此类违法情况。（三）经查，无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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